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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8/2021_2022__E5_AF_B9_E

5_A4_96_E7_BB_8F_E6_c46_78392.htm 一、计税依据 关税以进

出口货物的价格为计税依据。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应当等于进

出口货物数量乘以单位完税价格。进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由海关以该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成交价格不能

确定时，由海关依法估定。实际成交价格是一般贸易项下进

口或者出口货物的买方为购买该项货物向卖方实际支付或者

应当支付的价格。 （一）进口货物完税价格 进口货物以海关

审定的成交价格为基础的到岸价格作为完税价格。 到岸价格

包括货价、货物运抵我国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输及相关

费用、保险费。 进口货物的到岸价格经过海关审查未能确定

的，海关可以以下列价格为基础估定完税价格： 1.从该项进

口货物同一出口国或者地区购进的相同或者类似货物的成交

价格。 2.该项进口货物的相同或者类似货物在国际市场上的

成交价格。 3.该项进口货物的相同或者类似货物在国内市场

上的批发价格，减去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其他税收和进口后

的运输、储存、营业费用及利润后的价格。 4.海关用其他合

理方法估定的价格。 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运输工具和

其他货物，出境时已经向海关报明并在海关规定的期限之内

复运进境的，应当以海关审定的修理费和料件费作为完税价

格。 运往境外加工的货物，出境时已经向海关报明并在海关

规定的期限之内复运进境的，应当以加工后的货物进境时的

到岸价格与原出境货物或者相同、类似货物在进境时的到岸



价格之间的差额作为完税价格。 以租赁（包括租借）方式进

口的货物，应当以海关审定的货物租金作为完税价格。 经过

批准减税、免税进口的货物，在转让或者出售需要补税时，

可以按照该货物原进口时的完税价格纳税。 进口货物的完税

价格，应当包括为了在境内制造、使用的目的而向境外支付

的与该进口货物有关的专利、商标、著作权以及专有技术、

计算机软件和资料等费用。 （二）出口货物完税价格 出口货

物应当以海关审定的货物售与境外的离岸价格扣除关税后作

为完税价格，计算公式： 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离岸价格／

（1十出口关税税率） 离岸价格应当按照应税出口货物运离

出境前的最后一个口岸的离岸价格计算，具体包括货价、货

物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前的运输及相关费用、保险费

。如果该货物是从内地起运的，则将该货物从内地运至出境

口岸所支付的运输费用可以扣除。 当离岸价格不能确定时，

完税价格由海关估定。 进出口货物的到岸价格、离岸价格或

者租金、修理费、料件费等以外国货币计价的，应当按照海

关填发税款缴纳证之日的汇价折合成人民币，然后计算纳税

。 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应当如实向海

关申报进出口货物的成交价格。如果申报的成交价格明显低

于或者高于相同或者类似货物的成交价格，海关可以根据相

同或者类似货物的成交价格、国际市场价格、国内市场价格

或者其他合理的方法估定完税价格。 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

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在向海关递交进出口货物报关单时，应

当交验载明货物真实价格、运费、保险费和其他费用的发票

、包装清单和其他有关单证（必要时，海关还可以检查买卖

双方的有关合同、账册、单据和文件，或者作其他调查）；



否则，应当按照海关估定的完税价格纳税；事后补交单证的

，税款也不作调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